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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建立全省高校 

教学巡回诊断检查制度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推进高校教学工作，提高教学质量的部署

和要求，经研究，从 2015 年开始每年对高校教学情况开展巡回

诊断检查（以下简称巡查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巡查的主要内容 

1.学校的教学制度建设情况。 

2.课程体系建设情况。 

3.课堂授课及学生实习实训指导情况。 

4.学生学风、考风等学业管理情况。 

5.教学评价情况。 

6.教学条件保障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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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其他相关情况。 

二、巡查的主要方式 

1.听课观课。选择听取各类课程课堂授课，包括实验课、实

训课及实习课。 

2.访谈座谈。选择有针对性的个体或群体进行访谈或召开小

型座谈会座谈。 

3.考察。考察学校教学设施包括实验室、校内外实习、实训

基地、创业基地等的设置与该校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的结合

情况。 

4.查阅。调阅有关教学文件、学生试卷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等。 

5.诊断。归纳学校教学改革创新的成绩、特点，重点提出学

校的问题和不足。 

6.交流。与学校领导、教学管理人员小范围进行工作交流。 

7.其他方式。 

三、巡查的主要程序 

每校巡查时间一般为 5―10 个工作日。专家进校检查前一

周，学校向专家提交学校教学政策汇编，上年度教学质量报告、

就业质量报告等资料。专家进校考察当天，举行简短见面会，专

家组提出工作安排，学校落实联络员协助做好安排。专家组巡查

结束后，及时形成写实性《教学工作巡回诊断检查报告》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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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《巡查报告》）。《巡查报告》应包括教学工作值得肯定和特

色方面、存在的问题、需要改进的方面三个部分。字数控制在

3000 字左右，其中存在问题和需要改进方面的内容需达到总字

数的三分之二以上。《巡查报告》报省教育厅，并同时送被巡查

高校。巡查组离校时，由组长代表专家组向学校领导作初步诊断

反馈。 

四、巡查专家组成 

教学巡查专家原则上从高校相关领导岗位退居二线的领导

干部或退休的熟悉教学工作的教授中聘请。专家一般应具备以下

条件：一是身体健康，事业心强。年龄不超过70周岁，热爱教育

事业，愿意为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。二是了解高等教育规律，

熟悉高等教育管理工作。三是廉洁公正，敢于直言，工作作风严

谨。专家组人数一般为3人，设组长1人。组长由省教育厅确定。

具体安排巡查专家时，将考虑参评学校的规模、类型、办学定位

和学科结构。专家选聘坚持回避制度，对曾工作过的学校、本校

校友要实行回避。专家应秉持全面、客观、深入、公正的工作态

度开展工作。 

五、巡查工作安排和经费 

省教育厅每学期制定巡查计划，安排巡查 15―20 所高校。

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分设若干个专家组，组员由专家组组长推

荐。为保证巡查的公正性和独立性，专家组工作期间原则上住在



 

校内，用餐在学校食堂。有关巡查费用原则上由省教育厅承担。 

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

2015年4月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  抄送：各市、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。 
 
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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